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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子科技大学学生长期出国留学行前须知 
为进一步规范我校学生长期(三个月以上)出国派出的管理，保证交流学习活

动的顺利开展，切实为我校学生出访及返校提供良好服务，特制定本须知。本须

知适用于出国三个月以上（含）交流学习的我校在读学生。 

行前 

一、 长期出国留学人员必须在出国前到学校相关部门办理派出备案手续，严

禁出国后补办备案手续。未经备案，学校将不予办理财务报销、成绩认证、学

分转换等相关手续和服务。 

《电子科技大学长期出国（境）审批表》可在国际处网站下载。国际处办理

备案需提供材料（其他部门所需材料参见各部门具体要求）： 

国家公派留学项目（详见国际处官网：【国家公派出国留学】办理流程及资

料下载）： 

1. 国家留学基金委（或其他相应机构）发放的录取通知书复印件； 

2. 境外拟接收院校出具的邀请函复印件； 

3. 《出国留学协议书》一份； 

4. 签证页复印件； 

5. 各部门签字盖章后的长期派出审批表； 

学校/单位公派项目： 

1. 学校/部门发放的录取通知书或资助证明复印件（若有）； 

2. 境外拟接收院校出具的邀请函复印件； 

3. 签证页复印件； 

4. 各部门签字盖章后的长期派出审批表； 

个人自筹资金留学项目： 

1. 境外拟接收院校出具的邀请函复印件； 

2. 签证页复印件； 

3. 各部门签字盖章后的长期派出审批表； 

友情提示： 

1. 收到国家留学基金委或其他机构出具的录取函后，请即刻自行联系

办理签证事宜；国际处不提供签证办理业务。 

2. 派出审批表，应在获得留学目的地签证之后、出国离校前办理。 

3. 国际处收取派出审批表原件，请自行留存复印件以备查阅。 

4. 国际处出国留学办公室地址(清水河校区主楼 B3-204A)。 

二、 通过各类项目派出的学生，务必参加项目实施单位和各派员单位组织的

学前培训（形式不限）。 

三、 即将派出学生务必购买覆盖整个项目时长的境外保险,具体险种可以咨

询保险公司。 

交流期间 

一、 交流期间，需每两个月与派出单位、学工部或研究生院联系一次，提交

《长期出国（境）学生情况报告》（附件 1），汇报思想、学习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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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留学人员应按备案计划完成交流、学习等任务，不得擅自变更留学期限、

任务和路线等。因故需提前终止、延期/延长交流（不限于）、增加或变更留学任

务等，须提前两周与交流院校项目负责人及派出学院沟通，填写《电子科技大学

学生长期出国（境）变更研修计划申请表（非国家公派留学项目）》，并向相关部

门申请。学校各部门批准后生效。未经备案，学校将不予办理财务报销、成绩认

证、学分转换等相关手续和服务。 

三、 在外期间应严格注意个人行为、言语，不做有损国家、学校声誉的事；

遵守目的国和交流院校相关规定。 

四、 学生在项目交流及个人对外交往中不得涉及国家政治、军事、经济和科

技秘密，应维护学校的知识产权；凡是教学、科研、生产中有密级的资料，未经

保密主管部门的批准，不得带（寄）往国外外进行学术交流。 

五、 尊重当地宗教信仰，遵守当地宗教规定。 

交流结束后 

一、 回校后及时向项目执行单位和派出学院报到。 

二、 返校后一个月内提交交流总结《电子科技大学长期出国(境)留学总结表》

及照片（总结不少于 2000 字，侧重海外学习生活收获与感悟。体现国际交流主

题的照片 5 张，以 JPG 格式提交并注明照片内容）。 

三、 申请校级资助的同学还需提交资助申请表及相关材料。 

有关经费资助的说明： 

1. 每年补助情况及额度根据学校实际财务预算划拨而定，学校将统一发放

资助至资格审核合格的同学账户； 

2. 总结或资助申请材料不齐全者不予发放补助；  

3. 违反外方合作院校校规者，不予发放补助； 

4. 个人信息有误或不完整的将影响交流补助的发放。 

长期留学费用报销相关材料： 

1. 《电子科技大学长期出国（境）留学派出审批表》 

2. 长期留学任务执行情况审核表 

3. 护照复印件（包括首页、签证页和中国边检出入境日期盖章页） 

4. 《因公出国（境）开支核算表》 

5. 有效费用票据、支付记录 

6. 中国银行外汇牌价表等 


